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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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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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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０３３

号公告，宇通集团在实施增持计划的时间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

日作

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及相关承诺

⑴

、追送现金承诺：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集团）承诺，在股权

分置改革实施后，若公司

２００６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现金

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２００６

年度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１８．８８％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触发现金追送条款，本项承诺无须履行。

⑵

、股份增持及增持股份上市承诺：为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公司股价非理性波动， 宇通集团将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

月内增持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公司股份。 在上述两个月内，若公司股票任意连续三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

６．６８

元（若此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则对该价格进

行除权处理），则宇通集团在上述两个月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

至少为

６５０

万股。 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宇通集团承诺将不出售增持的股份

并将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至公司股票复牌之

前，宇通集团将按有关规定在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下属营业部开立增持计划资金专户，并将可

能用于增持股份的最低资金存入上述资金专户，该专户接受保荐机构海通证券的监督，以确

保履行增持计划。

上述增持计划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履行完毕，详细请参见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司

２００６－０１３

临时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

３０００

万

股社会公众股股份的议案。 为此，就上条承诺宇通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又做出承诺，承

诺在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内（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不出售所持股份。

宇通集团已履行本项承诺。

⑶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宇通集团承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同公司以下

利润分配方案：

①

以

２００５

年末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进行现金分红， 每

１０

股现金分配额不低于

１０

元

（含

１０

元），以

２００５

年末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

②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度的利润分配比例将分别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

利润）的

７０％

、

８０％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宇通集团上述第

①

项承诺已履行完毕，

详细请参见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

登的公司

２００６－０１６

临时公告。

宇通集团上述第

②

项承诺中，

２００６

年度的利润分配承诺已履行完毕， 详细请参见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司

２００７－００９

临时公告。

２００７

年度的利润分配承诺已履行完毕，详细请参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司

２００８－０１７

临时公告。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股东宇通集团持有股份上市承诺：若因“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度增长率低于

１５％

”触发了追送现金条款，则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现金追送实施完毕后二十四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若未触发追送现金条款，则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十。

宇通集团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

２

、股东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已履行相关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未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

份

２６６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６６

，

６１１

，

１４０

元变更为

３９９

，

９１６

，

７１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７

年末总股份

３９９

，

９１６

，

７１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９９

，

９１６

，

７１０

元变更为

５１９

，

８９１

，

７２３

元。

故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股本总额

５１９

，

８９１

，

７２３

股为基数计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未发生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截止本报告之日，公司不存在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宇通客车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

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宇通客车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

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１

郑州宇通

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４３

，

７３６

，

４７７ ２７．６５％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１１７

，

７４１

，

８９１

合计

１４３

，

７３６

，

４７７ ２７．６５％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１１７

，

７４１

，

８９１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第一次安

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安排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

，

７２７

，

１９５

股转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２００８－００７

号临时公告。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３

，

７３６

，

４７７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１１７

，

７４１

，

８９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３

，

７３６

，

４７７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１１７

，

７４１

，

８９１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７６

，

１５５

，

２４６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４０２

，

１４９

，

８３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７６

，

１５５

，

２４６ ＋２５

，

９９４

，

５８６ ４０２

，

１４９

，

８３２

股份总额

５１９

，

８９１

，

７２３ ５１９

，

８９１

，

７２３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
：

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０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皓股权转让资产评估和公开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经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

让所持深圳市特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皓公司”）

１３．８９％

（

９

，

９８６

，

１９８

股）的股权（详见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 目前，特皓公司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已报深圳市国资委备案并获审批通过，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７

日在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现将特皓公司的资

产评估（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开挂牌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评估情况

（一）评估对象：特皓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其对应的评估范围为特皓公司及其有关

长期投资单位申报的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负债。 特皓公司的上述资

产

／

负债已由深圳市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深南专审报字（

２００８

）

第

ＺＡ１９１

号《审计报告》。

（二）资产评估机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三）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评估方法：成本法（又称资产基础途经的资产加和法）。

（五）评估结果：

特皓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为：

４８

，

２９０．３４

万元。 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审计后

账面值

评估调整后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

率

％

流动资产

７５２．１３ ７５２．１３ ７５２．１３ ８２２．８１ ７０．６８ ９．４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１

，

７１５．１８ ２１

，

７１５．１８ ２１

，

７１５．１８ ５６

，

２８５．４３ ３４

，

５７０．２５ １５９．２０

固定资产

－ － － － － －

其中：建 筑 物

－ － － － － －

设 备

－ － － － － －

无形资产

１

，

５５６．０４ １

，

５５６．０４ １

，

５５６．０４ １

，

８３６．９８ ２８０．９４ １８．０５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

，

５５６．０４ １

，

５５６．０４ １

，

５５６．０４ １

，

８３６．９８ ２８０．９４ １８．０５

其他无形资产

－ － － － － －

其它资产

－ － － － － －

资产总计

２４

，

０４９．１８ ２４

，

０４９．１８ ２４

，

０４９．１８ ５８

，

９７１．０５ ３４

，

９２１．８７ １４５．２１

流动负债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１０

，

６８０．７１ － －

净 资 产

１３

，

３６８．４７ １３

，

３６８．４７ １３

，

３６８．４７ ４８

，

２９０．３４ ３４

，

９２１．８７ ２６１．２３

二、公开挂牌情况

１

、挂牌交易场所：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

２

、挂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７

日

３

、挂牌价格：

６７０７．５３

万元（我司持有

１３．８９％

特皓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格）。

４

、挂牌条件：由受让方承担特皓公司原有债权和债务。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１

、我司持有的特皓公司

１３．８９％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５０７．２０

万元。

２

、本次股权转让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标准，无需股东大会审批；

３

、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披露交易的最新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十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4

2009

年
3

月
1 0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218

股票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09-009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于

2008

年

4

月

14

日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和

2008

年

7

月

8

日发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

号）的相关规

定，经企业申报、地方初审、专家审查、公示等程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于近期取得了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

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0844200277

），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16

日，认定有效期三年。 公司收到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牌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自

2008

年（含

2008

年）起连

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助于

公司降低税负。

公司正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尽快落实上述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九日

股票简称
：

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

000938� � � � �

公告编号
：

2009－00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近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紫光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紫光数码

"

）、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光捷通

"

）均收到了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认定本公司、紫光数码和紫光捷通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紫光软件（无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光软件（无锡）

"

）收到了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认定紫光软件（无锡）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依据相关规定，企业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含

2008

年），企业所得税减按

15%

税率计缴。 经过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紫光数码、紫光捷通、紫

光软件（无锡）将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与以前年度相比

未发生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化。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10 日

公司简称
：

TCL

集团 股票代码
：

000100

公告编号
：

2009-012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09

年

3

月

9

日下午

2

点在深圳

科技园

TCL

大厦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电话参会、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

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

11

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和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

CEO

（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先生提名聘任：

王康平先生为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韩青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

李益民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

以上人员（简介见附件）任期从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二、 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 《关于补选

Ho Kiam

Kong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原战略委员会委员

Rudy Provoost

先生已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辞任公司非执行董

事职务，董事会现补选非执行董事

Ho Kiam Kong

（何剑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

本次补选后，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如下：

李东生、郑传烈、赵忠尧、曾宪章、

Ho Kiam Kong

李东生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9

日

附件：

聘任高管简介：

王康平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惠州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董事。

1969

年

11

月

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王康平先生于

1991

年

8

月至

1993

年

6

月任潍坊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公司工程师、

1993

年

7

月至

1995

年

7

月任山东宏意空调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995

年

8

月

至

1998

年

7

月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空调器公司设计科长、

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日本科龙株式会社副总经理、

2000

年

3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康平先生于

2002

年加入本公司后于

2002

年

9

月至

2006

至

1

月间任本公司家电事业本部副总裁、总裁，

2006

年

1

月兼任本公司

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2006

年

2

月至

2007

年

3

月、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家电集团总裁。

王康平先生现兼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TCL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

司、

TCL

空调器（武汉）有限公司、

TCL

南洋电器（广州）有限公司、

TCL

瑞智（惠州）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

TCL

家用电器

(

惠州

)

有限公司、

TCL

德龙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司、惠州

TCL

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

TCL

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TCL

家庭电器（南海）有限公司和武汉

TCL

家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截至

2009

年

03

月

06

日，王康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青先生，现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中国业务中心总经理。

1971

年

1

月出生。 韩青先生

1993

年毕业于吉林工学院，获电子工程工学学士；

1999

年得中国人民

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5

年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光学机械学院）研究生毕业，获企

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

1993

年

7

月至

1995

年

3

月间曾就职吉林省计经委、物质局。

韩青先生

1995

年

4

月至

1995

年

12

月，担任

TCL

国际电工（惠州）有限公司沈阳办事处主

任；

1996

年

1

月至

1996

年

6

月，任

ABB

中国公司销售工程师；其后历任

TCL

电器销售公司

北京分公司计划部经理、

TCL

电器销售公司华北区管理部部长、

TCL

电器销售公司秦皇岛

经营部经理、

TCL

电器销售公司北京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TCL

电器销售公司济南分公司

总经理。 韩青先生于

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12

月，担任

TCL

电器销售公司营销总监；

2005

年

1

月至

2005

年

11

月， 担任

TCL

电器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9

月，

担任

TCL

多媒体中国业务中心副总经理；

2006

年

10

月至今， 担任

TCL

多媒体副总裁兼中

国业务中心总经理。

韩青先生现兼任深圳速必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

2009

年

03

月

06

日，韩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益民先生，现任本公司家电集团副总裁兼照明电气事业部总经理。

1969

年

6

月生，硕

士。 李益民先生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1999

年取得美国檀香山大学

EMBA

学位，

2002

年取得加拿大皇家大学（

RRU

）

MBA

学位。 李益民先生

1990

年

7

月加入本

公司，先后历任迅达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任工程师、乐金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副

总经理、本公司教育培训部部长、本公司总裁办副主任、主任；

2004

年

1

月至

2006

年

1

月，任

本公司电气事业本部副总裁；

2003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0

月， 任本公司工业电器事业部总经

理；

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2

月，兼任本公司南洋电器（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11

月

至今，任本公司家电集团副总裁兼照明电气事业部总经理。

李益民先生现兼任惠州

TCL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TCL

光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董事长职务。

截至

2009

年

03

月

06

日，李益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管发表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之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管事项

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聘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的王康平，公司副总裁的韩青、李益民任职资格合法，上述人员的

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聘任王康平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韩青、李益民为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

股票代码
：

000518

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2009-06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证券名称：四环生物；证券代码：

000518

）

3

月

2

日、

3

月

3

日连续两个交易

日涨停，股票交易异常。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自

2009

年

3

月

4

日起停牌进行自查，自查情况如下：

1

、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

责。

2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及与公司控股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和实际控制人新桥

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沟通并确认：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处；公司及有

关人员并未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与本公司有关的情况未发生，也无预计将要发生或可能发

生的重要变化。

针对目前网上股吧中流传的各项传闻，经自查并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得知传

闻并不属实，公司对传闻分别作出说明如下：

（一）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

000518

，成创投股。

说明：根据最新股东情况，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持股比例

12.46%

；昆

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

3.09%

。

（二）三个月之后大股东解禁后就重组。该公司公告声称：三个月内不重组！这句话的音：

重组是一定的。

说明：公司已于

2009

年

2

月

3

日针对网上流传的有关

"

武汉市商业银行将借壳四环生

物、瑞银借壳四环生物

"

的猜测和传闻进行了澄清，大股东也对此作了承诺。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3

日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发布的《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澄

清公告》，公司再次声明，未来三个月不计划和实施重组事项。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不要妄加

臆断。

（三）江西高峰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5

年

7

月，注册资金

1.2

亿元。 现有林

地经营面积

40

万亩，活立木蓄积

20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85

以上。 公司经营范围

:

植

树造林

,

幼林抚育

,

木材采伐、加工、销售；林果、中草药种植；种苗、苗圃、林产品、林副产品的

经营；速生丰产林业项目的开发、投资及招商引资；林业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休闲观光旅。

公司以

"

打造三大基地（即速生丰产林种植基地、中草药种植基地、林产品种植基地），形成五

大中心（即木材深加工中心、生物医药提取和中草药深加工中心、林产品深加工中心、种苗花

卉繁殖中心、生态旅度假中心）

"

为战略构想。 力争通过五年努力，打造成为全国农林业的龙

头企业。

说明：公司委托银行贷款给江西高峰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有投资者在股吧中贴出上

述关于江西高峰的背景情况介绍，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 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21

日在巨潮网

和《证券时报》发布的《委托贷款公告》中已经明确公司与江西高峰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并

无任何关联关系，详见

2009

年

2

月

21

日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公司只

是由银行牵头委托贷款给该公司，目的是赚取利差。 该公司发展前景良好，对公司和银行来

说是个优质的贷款对象，但从公司角度来讲也仅仅是能及时归还贷款，对公司财务并无重大

影响。

（四）剑桥科技计划在中国实施

CSDS×IL2

的二期三期临床实验，并有意将

CSDS×IL2

作

为治疗肝癌的白介素

2

舌下含片在中国注册。 根据协议，北四环与剑桥科技签订协议共同合

作进行接下来的临床实验，剑桥科技提供临床实验的技术和经费，而北四环则帮助剑桥科技

进行中国注册，并为剑桥科技提供临床实验的原料药及制剂生产用的特殊微封装车间，共同

开发国内和国际市场。

说明：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30

日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发布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剑桥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的公告》

并在

2007

年

12

月

14

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合作事项的进一步提示公告》中明确

说明

"

剑桥科技研发该药品还存在能否成功取得药证并成功生产产品上市，以上均存在很大

不确定性。 从药品研发到药品上市，最后产生收益，预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经向控股子

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征询，目前该项合作仍处在研发阶段，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

进展，对公司目前还未产生影响。

公司目前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大股东目前尚未解禁，并无重组的计划和安排，公司已于

2009

年

2

月

3

日在巨

潮网和《证券时报》发布的《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澄清公告》

,

公司大股东承诺未来三个月

不计划和实施重组事项；

2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告目前尚未向除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本

公司已于

2009

年

2

月

10

日公布

2008

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

2008

年度

1-12

月份公司

亏损约

1.5

亿元左右。 公司

2007

年度亏损，如果

2008

年度再次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4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9

日

股票简称
：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

000939�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1 0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
、

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5-7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董事

9

人，收到表决票

8

张，分别为江海、胡洪新、唐宏

明、吕剑淮、程坚、徐长生、邓宏乾、张龙平。 董事赵新炎因会务未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于

2008

年

3

月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内容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

限公司向向交通银行建文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截止目前，该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已到期，现根据子公司的申

请，结合其实际经营情况，经公司六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向其流动资金贷

款重新再提供担保。

（

1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建文

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担保期限为

2009

年

3

月

9

日至

2010

年

3

月

9

日。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

）同意公司按照千分之五向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收取

担保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3

）同意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由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

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4

）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次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10 日

股票简称
：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

000939�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1 2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
、

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09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三大股东

-

武汉大学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

司

2.49%

股权，计

9,175,294

股）和第四大股东

-

江西省电业开发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2.33%

股

权，计

8,574,800

股）

-

两家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

4.82%

股权，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要求增

加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函》， 要求在

2009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增加《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详见对外担保公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作为新增提案提交于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9 日

股票简称
：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

000939�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1 1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
、

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于

2008

年

3

月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

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依据决议精神，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

河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杨河煤业

"

）向交通银行建文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已到期，现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为补充流动资金的临时性不足，对此担保事项重新再提供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建文支行申请

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

2009

年

3

月

9

日至

2010

年

3

月

9

日。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本次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66%

。 公司将按照千分之五向控股子公司

-

郑

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收取担保费用。

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申请，本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5

日

-7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董事

9

人，收到表决票

8

张，分别为江海、胡洪新、

唐宏明、吕剑淮、程坚、徐长生、邓宏乾、张龙平。 董事赵新炎因会务未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

对本次担保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详见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新密市裴沟矿区

法定代表人：唐宏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

亿元整

经营范围：铁路货运（本企业自营铁路货运），设备租赁、通讯器材、矿用物资、机电设备、

煤炭政策咨询服务，原煤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持股

60%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持股

40%

。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杨河煤业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4,525.9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72,535.40

万元， 净资产为

91,990.54

万

元，资产负债率

44.01%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为控股子公司

-

杨河煤业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

建文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担保期限为

2009

年

3

月

9

日至

2010

年

3

月

9

日。

四、董事会意见

由于本公司系杨河煤业的控股股东，并对本次担保收取了担保费用，因此郑州煤炭工业

（集团）对本次事项不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是公平、 合理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符合 《公司法》

（

2005

年修订）、《证券法》（

2005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2005

〕

120

号）等有关规定。 此次为控股子公司

-

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控股子

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

公司所提供担保的对象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截止本次担保后，公

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08

，

100

万元（含本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96%%

。 其

中为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45

，

000

万元，中长期借款提供担保的余额

为

63

，

100

万元。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3 月 9 日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作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

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

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建文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建文

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担保期限为

2009

年

3

月

9

日至

2010

年

3

月

9

日。

2

、同意公司按照千分之五向控股子公司

-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收取

担保费用。

3

、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次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徐长生 张龙平 邓宏乾

二 O O 九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 0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1 3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要约收购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告知，

2009

年

3

月

9

日收到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2009]198

号）《关于核准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告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文件，核准豁免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持有本公司

156

，

599

，

545

股人民币普通股，导致合计控制

本公司

156

，

599

，

545

股人民币普通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3.69%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

义务。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有的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0%

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给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156599545

股人民币普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

43.69%

，根据批复，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陕西省国资委变更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九日

股票简称
：

大东南 股票代码
：

002263�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1 2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

2009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09

年

3

月

8

日—

2009

年

3

月

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

30

—

11:30

，下午

13

：

00

—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09

年

3

月

9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千禧路

5

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0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2,668,72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74.54%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1,073,3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95,38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

。会议由董事长黄水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保荐

机构代表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新闻媒体记者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了十项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2,668,

721

股。会议在审议《关于公司收购宁波万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有

表决权股份为

11,875,931

股。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12,1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2,3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8,7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2,3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0.18%

。 以上议案通过。

2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04,5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1,1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71%

。 以上议案通过。

3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06,6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7,8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3,2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7,8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84%

。 以上议案通过。

4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653,021

股，反对

1,200

股，弃权

14,5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9%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579,689

股，反对

1,200

股，弃权

14,

5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02%

。 以上议案通过。

5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

本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仅进行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09,3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5,1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5,9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5,1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0.01%

。 以上议案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09

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06,6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7,8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3,2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7,8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84%

。 以上议案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宁波万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本项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711,73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8.62%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1,1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71%

。 以上议案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改〈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04,5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1,1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71%

。 以上议案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504,521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99.9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31,189

股，反对

4,300

股，弃权

159,90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71%

。 以上议案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增补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同意增补吴秋婷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2,494,521

股，反对

0

股，弃权

174,20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99.90%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421,189

股，反对

0

股，弃权

174,200

股，

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9.08%

。 以上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

、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10 日


